
昆山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项目绩效自评分表
项目名称 巡察工作经费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市纪委监委本级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70.00 0.00 7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70.00 70.0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

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支付数（万元）

合计 70

巡察工作经费 7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8 分）

资金使用合规

性
合规 5.6 好

5.6

财务制度健全

性
健全 5.6 好

5.6

资金到位及时

性
及时 5.6 100%

5.6

预算执行率 ≥95% 5.6 =100% 5.6

预算资金到位

率
=100% 5.6 =100%

5.6

产出目标

（28 分）

项目完成及时

率
及时 3.5 好

3.5

开展常规巡察

次数
=2 3.5 =2

3.5

开展专项巡察

次数
≥1 3.5 =1

3.5

借调人次数 ≥18 3.5 =24 3.38

巡察覆盖率 ≥95% 3.5 =100% 3.5

巡察整改意见 ≥300 3.5 =304 3.5



数

采购设备验收

合格率
=100% 3.5 =100%

3.5

培训覆盖率 ≥90% 3.5 =100% 3.5

结果目标

（16 分）

借调干部满意

度
≥95% 3.2 =100%

3.2

巡察整改意见

落实率
≥90% 3.2 =93%

3.2

被巡察单位投

诉率
≤5% 3.2 =0%

3.2

采购设备投入

使用率
=100% 3.2 =100%

3.2

参训人员满意

度
≥95% 3.2 =100%

3.2

影响力目

标（8 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性
健全 4 好

4

沟通协调机制

有效性
有效 4 好

4

合计 79.88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数”填“二

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

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

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

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

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

按照《2016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

“产出”、“结果”、“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

审核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标个数。

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

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

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

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

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

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项目概况

巡察工作经费是本单位经常性项目，主要用于巡察日常办公经费、借

调人员工作经费、交通补贴、专用设备购置费、巡察干部业务培训费

等。

项目总目标

深化政治巡察，健全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工作格局。紧紧围绕“四

个聚焦”开展巡察，着力发现政治上的温差、落差、偏差，让“利剑”

作用更加彰显。聚焦民心民意，建立完善对村（社区）巡察分级分类

整改机制，深入掌握村情，突出解决问题。深化巡纪、巡组、巡审协

作，推动巡察机构与乡镇纪委、监察员办公室等协同配合，推动巡察

监督和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做好巡察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健全

整改公开机制和整改日常监督、接续监督机制，对整改责任不落实、

整改不力的严肃问责。

年度绩效目标

开展 2轮常规巡察和不定期专项巡察，巡察覆盖面达到 95%，整改意

见落实率达到 90%；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投入使用率 100%；
实现培训人数覆盖率达到 90%，参训人员满意度达到 95%。

项目实施情况

全年共开展了 3轮巡察，对 12个市属单位和 65个社区党组织开展常

规巡察，对 9 个市属单位开展了巡察“回头看”，圆满完成十三届市

委巡察全覆盖任务；全力支持配合苏州做好市委巡察机构在上下联动

中更好发挥作用试点作用相关工作，配合做好联动巡察工作，高质量

完成牵头和参与 4项试点工作任务。

项目取得的成效

进一步深化政治巡察，健全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工作格局，遵循“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工作方针，着力查找政治

上的温差、落差、偏差，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扎实做好巡察“后

半篇文章”，推动 38个被巡察单位制定完善各类制度 119项，发挥巡

察标本兼治战略功效；开展对村（社区）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总结评估

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项目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

无

进一步加强项目

管理的建议

无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